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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支持创新

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确定在京津

冀、上海、广东 （珠三角）、安徽 （合芜蚌）、四川 （成德绵）、

湖北武汉、陕西西安、辽宁沈阳等８个区域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

验，推进相关改革举措先行先试，着力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

机制障碍。有关地区和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

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、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等

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，形成了一批支持创新的相关改革举措。为

进一步加大支持创新的力度，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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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环境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，为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服

务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将有关改革举措在全国或８个改革试验区域

内推广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广改革举措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科技金融创新方面３项：“以关联企业从产业链核心龙

头企业获得的应收账款为质押的融资服务”、“面向中小企业的一

站式投融资信息服务”、“贷款、保险、财政风险补偿捆绑的专利

权质押融资服务”。

（二）创新创业政策环境方面５项：“专利快速审查、确权、

维权一站式服务”、“强化创新导向的国有企业考核与激励”、“事

业单位可采取年薪制、协议工资制、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

形式引进紧缺或高层次人才”、 “事业单位编制省内统筹使用”、

“国税地税联合办税”。

（三）外籍人才引进方面２项：“鼓励引导优秀外国留学生在

华就业创业，符合条件的外国留学生可直接申请工作许可和居留

许可”、 “积极引进外籍高层次人才，简化来华工作手续办理流

程，新增工作居留向永久居留转换的申请渠道”。

（四）军民融合创新方面３项：“军民大型国防科研仪器设备

整合共享”、“以股权为纽带的军民两用技术联盟创新合作”、“民

口企业配套核心军品的认定和准入标准”。

二、高度重视推广工作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深刻认识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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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

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重大意义，将其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创

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理念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的重要抓手。要着力推动政策制度创新，深化简政放权、放管结

合、优化服务改革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提高政府管理水平，推进

构建与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体制、新模式，持续释放改革

红利，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，加快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。

三、切实做好组织实施

各省 （区、市）人民政府要将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推广工

作列为本地区重点工作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积极创造条件、扎实推

进，确保改革举措落地生根、产生实效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结

合工作职能，积极协调、指导推进推广工作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和

科技部要适时督促检查推广工作进展情况及效果，重大问题及时

向国务院报告。

附件：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推广清单

２０１７年９月７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—３—



附件

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推广清单

序号 改革举措 主要内容 责任部门
推广
范围

１
专 利 快 速 审 查、
确 权、维 权 一 站
式服务

在专利密集型产业集聚区，依托知识产权
快速维权中心，开展集专利快速审查、快
速确权、快速维权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
务。

国 家 知 识 产
权局

全国

２

以 关 联 企 业 从 产
业 链 核 心 龙 头 企
业 获 得 的 应 收 账
款 为 质 押 的 融 资
服务

以从核心龙头企业获得的应收账款作为质
押，为关联产业链大企业、供应商中小微
企业提供融资服务。

人 民 银 行、
工 业 和 信 息
化部

全国

３
面 向 中 小 企 业 的
一 站 式 投 融 资 信
息服务

构建 物 理 载 体 和 信 息 载 体，通 过 政 府 引
导、民间参与、市场化运作，搭建债权融
资服务、股权融资服务、增值服务三大信
息服务体系，加强科技与金融融合，为中
小企业提供全方位、一站式投融资信息服
务。

人 民 银 行、
银 监 会、证
监会

全国

４

贷 款、保 险、财
政 风 险 补 偿 捆 绑
的 专 利 权 质 押 融
资服务

金融机构、地方政府等依法按市场化方式
自主选择建立 “贷款＋保险保障＋财政风
险补偿”的专利权质押融资新模式，为中
小企业专利贷款提供保证保险服务。

人 民 银 行、
国 家 知 识 产
权 局、银 监
会、保监会

全国

５
强 化 创 新 导 向 的
国 有 企 业 考 核 与
激励

完善对地方国有企业重大创新工程和项目
的容错机制，引入领导人员任期激励等创
新导向的中长期激励方式。

国 务 院 国 资
委

全国

６

事 业 单 位 可 采 取
年 薪 制、协 议 工
资 制、项 目 工 资
等 灵 活 多 样 的 分
配 形 式 引 进 紧 缺
或高层次人才

高校和科研院所采取年薪制、协议工资制
或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引进紧缺或
高层次人才。

人 力 资 源 社
会 保 障 部、
财 政 部、教
育 部、中 科
院

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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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改革举措 主要内容 责任部门
推广
范围

７
事 业 单 位 编 制 省
内统筹使用

建立 “动态调整、周转使用”的事业单位
编制省内统筹调剂使用制度，形成需求引
领、基数不变、存量整合、动态供给的编
制管理新模式。

中 央 编 办、
人 力 资 源 社
会 保 障 部、
教 育 部、财
政部

全国

８
国 税 地 税 联 合 办
税

国税、地税合作共建办税服务厅，统筹整
合双方办税资源，实现 “进一家门、办两
家事”的目标。

税务总局 全国

９
军 民 大 型 国 防 科
研 仪 器 设 备 整 合
共享

建立共享服务平台，整合一定区域内大型
国防 科 研 设 施 与 高 校、科 研 院 所 仪 器 设
备，逐步实现开放共享。

国 家 国 防 科
工 局、中 央
军 委 装 备 发
展 部、财 政
部

全国

１０
以 股 权 为 纽 带 的
军 民 两 用 技 术 联
盟创新合作

联盟成员单位通过股权合作，构建紧密的
组织形式和成果分享机制，提升军民两用
技术的联合研发创新能力，促进科技成果
转化。

国 家 国 防 科
工 局、中 央
军 委 装 备 发
展部

全国

１１
民 口 企 业 配 套 核
心 军 品 的 认 定 和
准入标准

在军工企业中确定可面向民口企业配套核
心军品的认定、准入标准，形成军工企业
与民口企业分工协作的合作模式。

国 家 国 防 科
工 局、中 央
军 委 装 备 发
展部

全国

１２

鼓 励 引 导 优 秀 外
国 留 学 生 在 华 就
业 创 业，符 合 条
件 的 外 国 留 学 生
可 直 接 申 请 工 作
许可和居留许可

外国留学生凭国内高校毕业证书、创业计
划书，可申请加注 “创业”的私人事务类
居留许可；注册企业的，凭国内高校毕业
证书和企业注册证明等材料，可申请工作
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。

人 力 资 源 社
会 保 障 部、
教 育 部、公
安 部、国 家
外专局

全国

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外国留学生，符合
一定条件的，可直接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
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。

国家外专局、
人 力 资 源 社
会 保 障 部、
教 育 部、公
安部

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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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改革举措 主要内容 责任部门
推广
范围

１３

积 极 引 进 外 籍 高
层 次 人 才，简 化
来 华 工 作 手 续 办
理 流 程，新 增 工
作 居 留 向 永 久 居
留 转 换 的 申 请 渠
道

整合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和外国人入境
就业许可，实行一个窗口办理发放外国人
来华工作许可证。

国家外专局、
人 力 资 源 社
会保障部

全国

在原有永久居留政策基础上，新增与工资
和税收挂钩的市场化渠道，外籍人员达到
工资、缴 税、工 作 年 限 等 方 面 规 定 标 准
后，即可申请永久居留。

公 安 部、国
家 外 专 局、
人 力 资 源 社
会保障部

８个
改革
试验
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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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党中央各部门，各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，解放军各大单位、中央

军委机关各部门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全国政协办公厅，高法院，高检院。

各民主党派中央，全国工商联。

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 2017 年 9 月 11 日印发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9 月 18 日翻印


